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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4月 26 日）

为了加强和规范学校职工大型活动的管理，保证大型活动合法、安全、有序进行，维护学校的安全和稳定，保

障正常的教学、科研和工作秩序，根据省教育厅颁发的《关于加强大型活动的管理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职工大型活动协调小组，由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党办、校办、工会、学生事务处、团

委、教育技术与服务中心、安全与保卫处、教务处、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集团负责人为小组成员，协调小组下设

办公室，由安全与保卫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

学校职工的每项大型活动都须成立活动领导小组，策划活动方案，协调、指挥大型活动。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根据省教育厅对大型活动的界定和学校的实际情况，本办法适用于：

一、活动规模在 300 人以上的；

二、连续举办二天以上且每天参加活动人数在100人以上的；

三、有境外人士或者国内知名人士参加且规模在 50 人以上的；

四、活动跨校举办的；

五、院（系、部）30 人及以上、职能部门和附属单位 10 人及以上外出参观学习和考察、旅游等活动。

第三条 举办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管理制度；

二、有合法、明确的举办部门、单位和具体负责人；

三、不影响学校公共秩序和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

四、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和有关的民族风俗习惯；

五、必须符合国家的消防、安全规定，有安全保障措施和突发情况处置预案。

第四条 审批程序

一、大型活动的举办单位须到学校相关部门办理申报审批手续，从校长办公室网页下载并填写《长江大学职工

大型活动审批表》,如需挂横幅，应附横幅内容；如在现场发放资料和物品，应加以说明。

二、申请举办大型活动，送安全与保卫处审批；申请涉外活动，应征得国际交流合作处同意，由国际交流合作

处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送学校安全与保卫处审查备案。

三、机关及直附属单位牵头举办的活动，须经分管校领导最后审批；院（系、部）牵头举办的活动，须经联系校领导最后审

批。

四、申请举办大型活动，必须提前一周提交申请表。未经批准举办活动，一切责任均由活动组织单位负责人承

担。

第五条 职责履行

一、组织单位职责

1.单位负责人要依据本办法规定，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组织活动，负责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和突发情况处置预

案。

2.开展活动前，要针对活动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纪律要求，介绍 HSE（健康、环保、安全）须知，确保师生

安全和不损坏环境。

二、场地管理部门职责

1.根据校园大型活动的规模、场地、周边环境等客观因素，分析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拟定相关的防范措施。

2.对活动场馆进行消防设施和安全通道的全面检查，保证出口畅通，保证场地符合国家举办该项活动的消防、安全规

定。

3.活动前宣传 HSE 知识，活动完毕安排清场。

三、安全保卫部门职责

1.配合举办单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对活动场所治安秩序、消防安全、重点要害部位等实时监控，严密防范，

必要时报请公安机关参与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2.对获准的大型活动要全程检查，如发现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对问题严重的，安全与保卫处有权责令停止



活动。

第六条 相关事项

一、学生大型活动由学生事务处和团委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应办法措施，并付诸实施。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长江大学职工大型活动审批表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经费来源

活动地点 参加人数

申 请 人（手机）
活动时间

单位负责人（手机）

活动目的：

人员构成：

安全防范措施：

安全与保卫处意见：

年 月 日

主管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